
2025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县内资助）

学段 项目 类别 对象 申请时间 标准 资助方式

学

前
教
育

特殊
困难

儿童
免保
教费

公立
幼儿

园

脱贫户、新入学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家庭学生
（前一学期享受资助的不管是否消除风险本学

段继续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
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儿童、烈士子女

开学后一个月

内，新增资助
对象入学时核
查即申请。

按审定的幼儿园收费标准中保
教费金额全额资助。

报名时核实直接免
除相应保教费。

（秋季学期学前一
年适龄儿童按新政
策免除相应保教

费）

2014、2015年脱贫户子女
375元/生/学期，保教费超出
部分由幼儿家长承担。

合法

民办
幼儿

园

脱贫户、新入学未消除风险的监测户家庭学生

（前一学期享受资助的不管是否消除风险本学
段继续资助）、城乡低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

人员、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儿童

750元/生/学期，保教费超出
部分由幼儿家长承担。

2014、2015年脱贫户子女
375元/生/学期，保教费超出
部分由幼儿家长承担。

义
务
教

育

家庭

经济
困难
学生

生活
补助

非人
口较

少民
族寄

所有在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且寄宿的学
生。

秋季学期开学
后即申请，新
增资助对象核

查即申请。

小学生625元/生/学期
初中生750元/生/学期

通过广西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管理系统，
转入学生本人或监

护人银行卡（存
折）或社会保障卡

特定
对象

非寄
宿生

在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就读的脱贫家庭学生

、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
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

生）、城乡低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
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学生、烈士子女。

小学生312.5元/生/学期

初中生375元/生/学期

人口

较少
民族

寄宿
生

珞巴族、高山族、赫哲族、塔塔尔族、独龙族
、鄂伦春族、门巴族、乌孜别克族、裕固族、

俄罗斯族、保安族、德昂族、基诺族、京族、
怒族、鄂温克族、普米族、阿昌族、塔吉克族
、布朗族、撒拉族、毛南族、景颇族、达斡尔

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仫佬族、土族等28
个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民族的农村学校

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

小学生750元/生/学期
初中生875元/生/学期

营养改善计
划

在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含民小、一小、
三小）就读且有正式学籍学生全部享受。

每学期开学后
核查公示，不

写申请。

全年按195天测算核拨膳食补
助资金，每生每天5元，全年

975元。

学校供餐，不发补
助

普
通
高

中
教

育

助学金

一等：重点资助未消除返贫风险的监测对象家

庭学生、城乡低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和烈士子女等。

二等：建议重点资助脱贫户家庭学生、消除返
贫风险的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入学后消除返

贫风险的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和突发严重困难
家庭学生。

三等：重点资助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学生、支出
型困难低收入对象学生、在自治区普通高中民
族班就读不符合一二等助学金受助条件的学

生，以及各地各校认定符合受助条件的家庭经
济一般困难的学生。

秋季学期开学
后申请，春季

学期重新核查
贫困身份。

春季学期：
一等：1650元/生/学期。

二等：1150元/生/学期。
三等：650元/生/学期。

秋季学期

一等：1650元/生/学期。
二等：1250元/生/学期。
三等：750元/生/学期。

通过广西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管理系统，

转入学生本人银行
卡（存折）或社会

保障卡

免学费
我县内普通高中就读具有正式学籍的 1-3年级
在校学生全部享受。（享受免学杂费学生除

外）

融水中学每生每学期540元。
融水民族高中每生每学期360

元。

报名时核实直接免
除

免学杂费

普通高中在读具有正式学籍的脱贫家庭学生

（新生要做好重新认定，符合条件方可享受）
、符合资助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城乡低

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和烈士子女。

融水中学900元/生/学期，

（其中2014、2015年脱贫户
540元生/学期。

民族高中700元/生/学期（其
中2014、2015年脱贫户360元/
生/学期）。

报名时核实直接免

除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免学费 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1-3年级在校学生。
秋季学期开学后

申请，春季学期
核查是否在校。

融水县内中职学校1500元/年
。

报名时核实直接免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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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项目 类别 对象 申请时间 标准 资助方式

中
等

职
业

教
育

助学金

中职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1-3年级在校学生。

其中：
一等：重点资助未消除返贫风险的监测对象家

庭学生、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等；
二等：用于资助脱贫家庭学生（含2014、2015
年度脱贫）、消除返贫风险的脱贫不稳定家庭

学生、入学后消除风险的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和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

三等：重点资助不符合一二等助学金受助条件
的涉农专业学生和原连片特困地区农村（不含

县城）学生，以及各地各校认定符合受助条件
的家庭经济一般困难的学生。

秋季学期开学
后申请，春季
学期重新核查

贫困身份。

一等：1650元/生/学期。

二等：1150元/生/学期。

三等：650元/生/学期。

通过广西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资金“一
卡通”管理系统，
转入学生本人银行

卡（存折）或社会
保障卡

国家奖学金
全区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二
年级及以上在校生中学习成绩、技能表现等方
面特别优秀的学生。

每年秋季学期

开学后申请。

一次性奖励6000元。
发放到学生本人银
行卡（存折）或社
会保障卡

自治区人民

政府奖学金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二年级

及以上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
一次性奖励2000元。

发放到学生本人银

行卡（存折）或社
会保障卡

高
等

教
育

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新生

入学资助

当年度被普通高等院校（含高职院校）录取为
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家庭经济困难
大学新生。优先资助脱贫家庭学生、符合资助

条件的监测对象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
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

学生）、城乡低保对象学生、城乡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孤儿（含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和残疾人子女等
。

每年7-9月在
系统提出申请

并提交材料。

1.自治区路费及短期生活费资
助（一次性）：区内每生500

元，区外每生1000元；
2.柳州市大学新生入学资助

（柳州市户籍，一次性）：录
取“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
学科3000元/生，录取其他普

通 本 科 院 校 及 学 科 2000 元
/生，高职高专院校1000元/生

。

录取后资助对象到

高中就读学校（或

资助中心）进入龙

城市民云APP申请，
公示无异议后转入

学生本人银行卡

（存折）或社会保

障卡

国家开发银
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

融水县户籍，被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高等职
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

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
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

书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新生或高校在读的
预科生、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
。

当年大学新生

每年4月提出
预申请，学校

审核家庭经济
情况，所有贷

款需求学生8
、9月进入贷
款系统提出申

请。

原则上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
普通预科生、本专科学生最高

不超过20000元，全日制研究
生不超过25000元。

新生现场办理，次

年起在网上申请或
现场申请。国家开

发银行将贷款拨付

到学生贷款时产生

的平安银行账户，

学校划扣需缴纳的
费用，有结余的学

生可以从账户中转

出弥补生活开支。

广西高等学
校应届毕业

生学费补偿
资助政策

毕业当年自愿到我区同一基层单位就业且连续

服务期在36个月以上（含36个月）的高校应届
毕业生。

符合条件的每

年2-3月在系
统上申请。

2022年及以后毕业的毕业生按
本专科生每生每年最高不超过

12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
高不超过16000元。2022年之

前毕业的毕业生继续按本专科
生 每 生 每 年 最 高 不 超 过

8000元，研究生每生每年最高
不超过12000元执行。

发放到学生个人银

行账户

        融水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电话 ：0772-5131033
        融水苗族自治县营养改善计划管理办公室联系电话 ：0772-5135656
        融水苗族自治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助学贷款联系电话 ：0772-512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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